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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托
兒
制
度
之
比
較

中去
笠
、
前
.

合
法

由
於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及
婦
女
就
業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近
年
來
劫
兒
送
托
已
成
為
社
會
大

眾
普
遍
關
切
的
問
題
，
尤
其
經
由
學
者
專
家
的
研
究
、
坪
籲
及
傳
播
媒
體
的
宣
傳
，
家
長

們
已
逐
漸
瞭
解
學
前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。
在
「
望
子
成
龍
，
望
女
成
鳳
」
的
傳
統
觀
念
下
，

對
幼
兒
送
托
的
考
量
已
不
僅
是
單
純
的
看
顧
，
更
尋
求
重
視
兒
童
整
體
發
展
，
教
保
並
童

的
理
想
璟
撞
。
因
此
如
何
建
立
一
完
整
的
托
兒
制
度
，
提
昇
托
兒
所
教
保
品
質
，
實
是
當

前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筆
者
服
務
於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，
會
從
事
托
兒
所
立
案
及
輔
導
工
作
多
年
，
深
切

瞭
解
國
內
托
兒
所
在
現
行
立
集
規
定
及
行
政
體
系
下
存
在
相
當
多
的
問
題
，
尤
其
在
需
求

迫
切
，
數
量
急
速
增
加
之
情
況
下
，
品
質
更
是
良
寡
不
齊
。
個
人
很
榮
幸
於
七
十
六
年
初

申
接
美
國
華
盛
頓
大
學

(
4〈
但
}
H
E
m
g口巴
巴
〈
叩
門
已
句
古E
Z
F
。
旦
回
)
獎
學
金
，
前

往
作
短
期
進
信
，
並
在
華
大
附
設
保
育
學
校
實
習
。
特
撰
本
文
希
能
對
美
國
托
兒
機
構
現

況
二

M
A案
揖
定
、
輔
導
作
業
及
政
府
、
民
間
扮
演
之
角
色
、
現
存
問
題
等
作
一
廣
泛
的
介

紹
，
以
作
為
未
來
改
進
國
內
托
克
制
度
之
套
考
。

貳
、
美
國
托
兒
制
度
概
況

美
國
是
個
極
重
視
見
童
一
幅
利
及
保
障
見
童
權
益
的
國
家
，
大
多
數
婦
女
喜
歡
在
小
孩

出
生
後
辭
職
在
家
照
顧
小
孩
，
待
見
女
長
大
後
再
出
外
謀
職
或
進
修
。
不
過
由
於
中
低
故

1i 
a
E
O
草

_<1ft J:J 

K伺

入
者
經
濟
的
壓
力
及
經
親
家
庭
的
增
加
，
仍
有
許
多
婦
女
需
在
子
女
劫
小
時
外
出
工
作
，

而
對
托
兒
服
務
的
需
求
也
日
盎
增
加
。

目
前
對
於
六
歲
以
下
兒
童
，
有
各
種
不
同
型
憊
的
學
前
教
育
機
構
，
其
收
托
對
象
，

教
育
目
標
，
教
學
內
容
各
具
特
色
，
但
亦
有
童
鐘
之
處
，
話
簡
介
如
下
•• 

八
鬥
幼
稚
國
(
閃
古
已
。
峙
的

Z
Z
H
H
)
.

由
教
育
部
門
主
管
，
大
部
份
為
公
立
，
附
設
在
小
學
里
，
屬
於
義
務
教
育
的
一
部
份

，
專
門
招
收
五
歲
以
上
兒
童
，
大
多
為
半
日
制
，
課
程
內
容
強
調
入
小
學
前
的
準
備
，
很

少
提
供
健
康
，
營
養
或
社
會
服
務
措
施
。
目
前
，
每
年
約
有
三
百
萬
兒
童
就
讀
於
劫
稚
園

，
而
有
一
些
州
政
府
正
計
劃
將
四
歲
以
上
兒
童
納
入
劫
稚
園
的
教
育
範
園
。

一個一

己
保
育
學
校

(
Z
H
H
H
1

月
呵
呵
，
∞
忌
。
。
3
.

附
設
於
大
學
或
有
關
兒
童
之
研
究
機
構
里
，
除
了
招
收
三
至
五
歲
見
章
外
，
另
負
有

長
期
研
究
研
究
見
童
發
展
及
培
訓
學
前
兒
童
教
師
之
任
務
。
大
多
為
半
日
制
，
其
課
程
內

容
注
意
兒
童
基
本
社
會
化
的
訓
線
及
其
社
會
、
情
緒
和
身
體
的
發
展
，
且
特
別
重
祖
與
父

母
的
速
槃
配
合
。
由
於
收
費
較
高
，
多
以
中
等
以
土
收
入
家
庭
為
服
務
對
象
。

的
日
開
托
見
中
心
(
巳
m
w
u
、

n
m
M峙
。
白
。
回
畔
。
因1
)或
日
問
託
兒
之
家
爪
巳
H
H
M
R

《M
H
H
H
l
o
v

。
因

H
0
)•• 

專
為
不
能
在
家
照
顧
幼
兒
之
父
母
提
供
長
時
間
之
照
顧
，
開
放
時
間
較
長
，
通
常
由

上
午
六
時
與
下
午
六
時
，
以
收
托
五
歲
以
下
兒
童
為
主
，
但
有
的
中
心
亦
照
顧
五
歲
以
上



之
學
齡
兒
童
，
其
課
程
內
容
不
僅
止
於
照
顧
，
並
亦
注
兒
童
整
體
的
發
展
和
教
育
。
其
收

托
性
質
類
似
國
內
的
托
見
所
。

的
先
鋒
計
畫
(
句
:
』
。
旦
回g
已

E
m
H
2
)
•• 

由
聯
邦
政
府
及
州
政
府
支
持
，
專
為
貧
困
見
童
設
置
的
學
前
機
構
，
該
計
畫
整
合
小

兒
科
、
教
育
、
見
章
發
展
及
社
會
服
務
等
領
塌
，
在
社
區
中
成
立
「
親
子
中
心
」
(
吋
守

門
而
且
。
E
E
S
E

叩
門
)
，
以
三
歲
以
下
的
兒
童
及
其
家
庭
為
服
務
對
象
。
其
計
畫
內
容

以
促
進
兒
童
整
體
發
展
及
家
長
率
與
為
重
點
，
旨
在
協
助
貧
童
奠
定
發
展
的
基
礎
，
使
其

能
順
利
完
成
日
後
的
求
學
過
程
，
增
加
成
就
的
機
會
。

為
利
於
比
較
，
本
篇
報
告
僅
以
美
國
的
日
間
托
兒
中
心
與
國
內
的
托
兒
所
為
探
討
對

象
。

U
U美
國
托
兒
機
構
概
況

美
國
自
一
九
七
0
年
代
後
，
對
於
托
兒
服
務
的
需
求
日
益
增
加
，
根
攘
全
國
劫
兒
教

育
協
會

(
2丘
古
口
已
〉

m
m。
n
E
叩
門
。
口
同Z
F

叩
開
門
古g

丘
。
口
。
問J門
。
口
口m
白
E
E
呵
呵
口

-
2
.
〉
﹒
戶
〈
﹒
己
心
的
統
計
，
托
見
中
心
一
九
八
六
年
已
達
二
三
五
、
O
O
O
所
，
比

一
九
七
七
年
增
加
了
七
七
%
o
早
期
托
見
服
務
僅
是
照
顧
貧
窮
兒
童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如
今

已
成
為
民
眾
普
遍
需
求
的
社
會
服
務
措
施
。

目
前
美
國
的
托
兒
機
構
依
其
規
模
，
收
托
人
數
及
場
地
可
分
為
二
類.. 

L

日
間
托
兒
之
家
(
已
是
位
負
拘
押H
n
g

司
)
|
|
收
托
人
數
在
十
二
人
以
下
，
屬
家

庭
式
收
托
，
大
部
份
係
在
教
保
人
員
家
中
照
顧
，
以
二
、
三
歲
幼
見
居
多
，
未
硬
性
競
定

需
要
立
案
，
但
部
份
州
規
定
收
托
五
人
(
含
五
人
)
以
上
需
要
立
案
。
如
欲
接
受
政
府
補

助
，
則
不
論
收
托
人
數
多
少
均
需
立
案
。

1

日
間
托
見
中
心
(
已
是
。
但
門
而
白
g
g

門
)
1
|
|
收
托
人
俯
臥
在
十
三
人
以
上
(
含

十
三
人
)
，
屬
機
構
式
的
收
托
，
需
經
政
府
立
案
。
如
收
托
低
所
得
家
庭
之
見
童
可
握
政

府
補
助
。
依
其
設
置
之
宗
旨
及
接
受
補
助
與
否
可
分
為
四
種
型
態.• 

A
類•• 

非
政
府
補
助
，
營
利
型

(
2。
中
閃
閃H
M賞
。
口
計
凸3
3
2
)

B

類•• 

非
政
府
補
助
，
非
營
利
型

(
2
0口，
閃
閃]
U
Z
o
p可
門
。
出
門
口g
H

叩
門
回
)

C

類•• 
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，
營
捏
型
(
閃
閃H
V﹒
】M
Z
E
H
白
白
宮
門
問
)

D
類•. 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，
非
營
利
型
(
閃
閃
旬
，2
。

P
H
U
S
E
H
C
S
Z
Z
)

美
國
幅
員
遼
潤
，
各
州
情
況
不
一
，
欲
對
所
有
托
兒
機
構
作
全
面
調
查
，
統
計
分
析

其
特
質
並
非
易
事
，
因
此
有
關
資
料
不
多
，
目
前
為
止
，
以
一
九
七
二
年
全
國
猶
太
婦
女

協
會
(
吋
Z
Z
E

古
5

戶
口
。
c
p

口
口
丸
，
守
主M
V
宅
。
但
2
)
所
作
之
全
國
托
兒
機
構

之
調
查
研
究
報
告
最
具
規
模
且
資
料
完
整
，
惟
已
歷
時
十
五
年
。
另
一
九
七
九
年
全
國
日

間
托
見
研
究
報
告
資
料
亦
甚
詳
盡
，
今
將
其
重
要
資
料
摘
要
整
理
如
表
一
，
如
與
一
九
七

三
年
之
資
料
相
比
較
，
其
統
計
數
字
雖
異
，
但
分
析
結
果
卻
極
為
相
似
。

由
表
一
資
料
可
說
明
美
國
托
兒
機
構
的
概
況
如
后
.. 

L

美
國
托
兒
中
心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者
達
四
四
%
'
凡
收
托
低
所
得
家
庭
之
見
童
均
可

接
受
補
助
，
其
補
助
金
額
親
見
童
之
父
母
收
入
有
彈
性
比
例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美
國
政
府
對

於
見
童
學
前
送
托
及
家
庭
之
重
視
。

立
民
間
機
構
如
慈
善
團
體
，
公
司
企
業
，
學
術
研
究
機
構
等
對
於
托
克
服
務
支
持
的

力
量
頗
大
，
由
非
營
利
性
托
克
昕
比
例
高
佔
五
九
%
可
見
一
斑
。

a

托
見
中
心
收
托
之
兒
童
三
歲
以
下
僅
佔
一
五
%
'
三
至
五
歲
佔
七
O
%
。
而
托
見

之
家
三
歲
以
下
卻
佔
四
三
%
'
由
此
可
見
，
家
長
偏
好
將
三
歲
以
上
見
童
送
機
構
式
托
兒

中
心
，
而
三
歲
以
下
兒
童
則
採
家
庭
式
托
養
。

也
單
親
家
庭
及
低
收
入
家
庭
之
見
童
在

D
型
托
見
中
心
佔
最
高
之
比
例
，
而
此
類
托

兒
中
心
兒
童
與
教
師
的
比
例
最
低
(
平
均
五
﹒
五
\
一
)
教
師
的
教
育
程
度
，
父
母
參
與

的
比
例
均
較
高
。
由
此
亦
可
見
政
府
對
於
劣
勢
家
庭
見
童
之
重
視
。

丘
見
童
與
教
師
的
比
例
以

D

型
中
心
為
最
低
(
五
﹒
五
\
一
)
，
但
其
他
三
類
型
平

均
亦
不
超
過
八
\
一
。

6
.教
職
員
的
教
育
程
度
方
面
，
具
大
學
程
度
以
上
者
有
二
九
%
'
且
此
種
趨
勢
有
愈

來
愈
高
的
傾
向
。

月
九
平
均
六
O
%
以
上
的
托
見
中
心
具
有
教
職
員
的
在
職
訓
線
計
畫
，
由
此
可
見
其
對

教
師
進
修
的
重
腕
。

o
a
無
論
那
一
類
型
的
托
兒
中
心
均
重
祖
父
母
的
參
與
，
尤
以
非
營
利
型
的
中
心
為
最

。
筆
者
在
美
國
實
習
時
，
對
此
點
留
下
深
刻
的
印
象
，
其
父
母
率
與
的
程
度
很
廣
，
如
定

一的一



在美國托兒截構特性分析表

1次訪之
托克中心

非政府補助政府補助托兒之家

的些|墜的營利。|非營利的
分配比例 ('Yo) 31 I 25 I 10 I 34 一

兒 童 年 齡

<3 18 13 15 10 43 

3 22 23 24 23 15 

4 26 30 28 30 17 

5 19 21 21 23 9 

>6 15 13 11 14 16 

單親家庭 ('Yo) 25 30 41 53 40 

父母收入 (US$Yr)
平均為

<6 ,000 5 24 32 55 
12 ,000 

6,000-15 ,000 45 48 45 36 
15 ,000 

> 15,000 49 28 24 8 

兒童/教職員

<5.0 17 27 24 50 78 

5.1-9.1 53 49 50 43 21 

二三9.1 30 24 26 6 

兒童/教職員(平均) 7.9 7.3 7.3 5.5 4.1 

教職員學歷

<12年 9 10 8 11 

12年 38 34 36 34 一

13-15年 26 24 29 25 

>16年 28 31 28 30 

在職訓親 ('Yo) 50 61 59 73 30-80 

父母吾與程度| 32 44 

一 7。一

。
政
府
的
角
色

度
及
政
策
均
取
決
於
當
時
的
社
會
、
經
濟
及
政
治
璟
鐘
。
鼓
分
不
同
背
景
說
明
如
后
•• 

ω
戰
時
|
|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由
於
需
要
大
量
婦
女
投
入
工
廠
從
事
生
產
，
托

兒
服
務
倍
受
重
-
暉
，
政
府
透
過
直
接
補
助
支
持
大
量
托
兒
所
成
立
，
此
段
期
間
主
要
是
為

立
贏
得
戰
爭
，
而
不
在
於
幫
助
兒
童
或
其
家
庭
。

倒
戰
後
|
|
在
一
九
二
0
年
代
及
一
九
五
0
年
代
，
由
於
婦
女
大
量
返
回
家
庭
及
當

時
認
為
職
業
婦
女
的
孩
子
會
因
缺
乏
母
愛
的
照
顧
而
受
傷
害
，
托
見
服
務
不
受
重
騙
，
政

府
亦
不
支
持
，
托
見
中
心
逆
急
速
地
誠
少
。

ω
經
濟
蕭
條
期
間
|
|
為
了
籽
解
嚴
重
的
失
業
壓
力
，
聯
邦
政
府
經
由
工
作
計
畫
行

期
的
通
信
，
邀
請
前
來
參
加
座
談
，
研
討
會
，
奉
觀
，
或
兒
童
生
日
時
請
父
母
做
蛋
糕
，

送
點
心
與
小
朋
友
一
起
慶
賀
，
甚
至
郊
遊
時
丈
母
陪
同
充
當
司
機
或
看
謹
，
或
擔
任
中
心

的
義
工
等
等
，
對
於
促
進
親
子
關
係
極
有
助
益
。

L

政
策
芳
面

美
國
政
府
在
整
個
托
克
制
度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扮
演
了
極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其
產
典
的
程



政
局
大
壘
成
立
托
兒
中
心
作
鑄
刺
激
就
業
及
經
濟
復
甦
的
工
具
。

ω
大
量
移
民
及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期
間
|
|
托
兒
服
務
彼
楓
為
見
童
及
父
母
社
會
化
的

工
具
宮
，
如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為
了
滿
足
大
批
移
民
的
迫
切
需
要
，
托
兒
中
心
會
大
量
設
置
以

滿
足
父
母
都
需
工
作
的
家
庭
需
要
，
惟
當
時
的
服
務
以
照
顧
兒
童
健
康
為
主
，
談
不
上
教

育
目
標
。
但
是
一
九
六

0
至
一
九
七
0
年
初
，
經
濟
復
甦
，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，
托
見
服
務

不
僅
能
協
助
雙
親
照
顧
幼
見
，
且
具
有
但
進
見
章
發
展
之
功
能
，
因
此
乃
成
為
民
眾
普
偏

需
要
的
社
會
服
務
措
施
，
國
會
每
年
均
透
過
各
種
直
接
楠
助
(
提
供
日
間
托
兒
基
金
支
持

托
兒
服
務
)
或
間
接
補
助
(
透
過
間
接
誠
兔
兒
童
日
間
受
托
費
用
等
ν
來
促
使
聯
邦
政
府

及
地
方
政
府
舉
與
見
童
的
照
顧
為
一
福
利
。
依
攘
聯
邦
政
府
及
州
政
府
的
統
計
，
一
九
七
七

年
有
關
兒
童
送
托
及
學
前
見
童
照
顧
之
費
用
達
二
七
﹒
五
億
美
元
。

Z

立
果
規
定

為
了
確
保
托
見
服
務
的
品
質
，
每
一
州
政
府
對
於
托
兒
機
榮
均
有
立
集
姐
定
，
大
多

數
州
政
府
由
公
共
福
利
部
門
主
管
，
另
有
些
州
則
由
衛
生
部
門
或
教
育
部
門
主
管
，
而
各

州
的
規
定
及
寬
嚴
尺
度
亦
不
盡
相
同
。
本
文
限
於
篇
幅
，
僅
就
其
中
共
通
性
或
較
重
要
之

鐵
定
說
明
如
后
﹒
.

ω
有
關
組
站
及
行
政
上
的
規
定
|
|
申
請
時
需
敘
明
成
立
之
白
的
、
贊
助
機
構
，
營

業
性
質
(
營
利
或
非
營
利
)
，
收
托
政
策
，
學
贊
政
策
，
兒
童
與
教
師
之
比
例
，
最
大
收

容
量
等
。

會

倒
有
關
教
職
員
的
現
定
|
|
@
教
職
員
應
包
括
主
任
、
教
師
及
助
理
教
師
。
@
對
於

兒
童
及
教
師
之
比
例
及
每
一
班
級
最
大
容
量
有
明
確
規
定
，
因
各
州
之
寬
嚴
程
度
不一
較

具
代
表
性
之
二
種
規
定
如
下
.• 

助
教
職
員
之
品
質.. 

@
在
年
齡
方
面
|
|
教
師
及
主
任
的
最
低
年
齡
限
制
為
十
八
至

二
十
一
歲
，
高
最
年
齡
限
制
寫
六
五
至
七
0
歲
，
而
助
理
教
師
則
限
最
低
年
齡
十
六
歲
至

十
八
歲
，
無
最
高
年
齡
限
制
。
@
在
教
育
程
度
及
經
驗
方
面
|
|
各
州
差
異
頗
大
，
大
部

份
州
規
定
主
任
及
教
師
至
少
需
高
中
以
上
學
業
，
取
得
教
師
證
書
者
，
少
部
份
州
則
規
定

需
大
學
(
專
)
以
上
畢
業
或
碩
士
，
二
年
以
上
經
驗
。
助
理
教
師
需
兵
劫
教
相
關
教
育
者

。
@
大
部
份
州
均
姐
定
需
有
教
職
員
的
訓
練
發
展
計
宜
。
@
立
案
時
需
一
併
繳
驗
職
員
之

專|見童年齡|兒童/們會會

3 : 1 6 

甲 19個月至35個月 4 : 1 8 

輯|| 36個月至珊月 7 : 1 14 

54個月至71個月 10: 1 20 

2.5歲至 4歲 10: 1 10 

乙
4 歲至 5 歲 20: 1 20 

5 歲至 6 歲 20: 1 20 

類
學齡兒童 25: 1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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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
康
證
明
。

ω
場
地
及
設
備
方
面•• 

規
定
立
案
時
需
符
合
區
域
使
用
計
童
及
衛
生
、
消
防
部
門
的

要
求
，
一
般
對
於
環
境
控
制
飲
水
、
消
防
、
浴
廁
、
廚
房
、
電
話
、
醫
療
設
備
，
室
內
面

積
(
每
一
幼
見
至
少
二
五
至
三
五
平
方
英
尺
)
及
室
外
面
積
(
每
一
組
見
至
少
四0
至
一

O
O
平
方
英
尺
)
等
均
有
明
文
組
定
。

M
W健
康
及
安
全
方
面
:
規
定
兒
童
及
教
職
員
均
需
有
健
康
檢
查
證
明
及
紀
錄
，
且
需

符
合
州
政
府
及
地
方
政
府
衛
生
、
交
通
、
緊
急
醫
療
、
營
養
方
面
的
要
求
。

的
課
程
內
容
方
面
:
有
關
課
程
內
容
、
時
間
分
配
、
指
導
見
童
的
原
則
等
之
立
案
組

定
較
其
他
規
定
兵
彈
性
，
大
部
份
僅
於
立
案
手
冊
中
建
議
有
密
術
、
語
言
、
積
木
、
戲
劇

、
科
學
、
手
工
藝
等
遊
戲
區
，
有
的
州
僅
敘
明
「
不
得
有
正
式
學
習
的
課
程
」
、
「
不
能

看
電
棍
」
、
「
不
能
有
嚴
厲
的
訓
敵
」
，
或
僅
有
指
導
性
的
建
議
。

在
監
督
輔
導
方
面
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立
案
的
單
位
同
時
需
負
監
督
輔
導
之
責
，
其
主
要
任
務
包
括
:



ω
不
定
期
的
訪
祖
及
監
督

•• 

負
責
之
官
員
需
經
常
至
立
案
之
托
兒
中
心
或
托
兒
之
家

監
督
或
提
供
諮
詢
服
務
，
平
均
每
一
年
去
二
、
三
次
。
以
密
蘇
里
州
聖
路
易
市
(
皆
­

F
。
旦
回
)
為
例
，
當
地
有
六
百
多
家
托
兒
中
心
，
負
責
輔
導
之
官
員
有
二
十
餘
人
，
其
監

督
較
密
集
及
嚴
格
。

ω
辦
理
換
證
(
閃
而
口
而
這
)
申
請
|
|
大
部
份
州
政
府
規
定
每
一
年
或
二
年
需
換
證

一
次
，
換
證
時
需
提
出
當
地
消
防
、
衛
生
建
管
單
位
核
發
之
檢
查
許
可
證
明
及
教
職
員
、

兒
童
之
健
康
證
明
、
註
冊
資
料
等
，
以
確
保
其
品
質
不
致
因
立
案
後
而
減
低
。

ω
行
政
管
理
|
|

托
見
中
心
立
案
後
如
有
重
大
異
動
、
遷
移
、
嚴
重
之
意
外
傷
害
，

或
停
止
收
托
等
事
件
需
隨
時
通
知
主
管
當
局
。

ω
安
排
在
職
訓
練
l
i

調
訓
各
托
見
機
構
之
教
職
員
，
大
部
份
訓
轍
課
程
需
繳
費
。

門
口
氏
間
的
角
色

美
國
民
間
慈
善
機
構
、
公
司
企
業
及
私
人
除
大
力
支
持
設
置
托
兒
機
構
外
，
學
術
界

對
於
托
見
機
構
品
質
的
提
昇
也
極
力
參
與
o

由
於
立
案
規
定
僅
能
確
保
托
見
機
構
符
合
政

府
規
定
的
最
低
標
準
'
卻
無
法
肯
定
高
品
質
托
兒
機
構
的
地
位
，
提
拱
家
長
作
選
擇
的
參

考
。
全
國
劫
兒
教
育
協
會

(
Z〉
開
J門
口
)
特
別
在
一
九
八
四
年
發
展
出
一
套
托
見
機
構
評

鑑
制
度
。
其
評
鑑
標
準
包
括

L

教
師
與
兒
童
的
互
動
程
度

么
教
學
計
畫
內
容

呵
呵
山
教
師
與
家
長
互
動
的
程
度

4
.教
師
的
素
質
及
其
發
展
計
畫

丘
教
職
員
的
型
態

6
.行
政
程
序

呵
，h
場
地
設
備

&
衛
生
及
安
全
方
面
的
規
定

a

營
養
及
食
品
的
棋
給

托
兒
中
心
如
認
為
品
質
合
乎

Z
〉
個
叫
白
的
規
定
，
即
可
主
動
申
請
接
受
評
鑑
，

Z
〉
開
〈
已
接
鐘
申
請
後
會
寄
上
一
份
自
我
檢
查
報
告
(
切
已
門
，
∞

H
C
此
可
)
，
請
中
心
先
依

油
定
項
目
作
自
我
檢
查
、
評
估
，
而
後
再
由
Z

〉
開
〈
白
作
書
面
審
查
，
審
查
合
格
後
再

安
排
學
前
教
育
專
家
學
者
實
地
評
鑑
'
核
對
資
料
是
否
確
實
，
經
評
鑑
合
格
後
則
授
予
證

壹
百0

一
般
較
具
水
準
的
托
兒
中
心
門
口
會
懸
掛
二
張
證
書
，
一
為
立
案
證
蓄
，
另
一
為
評

鑑
合
格
之
證
明
。

值
得
一
握
的
是
參
與
本
項
評
鑑
的
學
者
專
家
多
為
大
學
教
授
或
資
深
教
師
，
均
為
志

願
無
給
職
，
利
用
餘
暇
參
與
。
他
們
相
信
採
用
此
一
評
鑑
方
式
有
助
於
監
督
托
見
機
構
，
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，
促
進
幼
見
的
照
顧
與
發
展
。

的
現
存
問
題

美
國
的
托
見
服
務
近
十
錢
年
來
雖
有
很
大
的
發
展
，
但
由
於
幅
員
遼
潤
，
管
理
不
易

，
仍
有
許
多
問
題
存
在
，
拉
就
其
中
較
重
要
者
說
明
如
下
:

L

教
師
所
得
偏
低
、
流
動
率
高
|
|
低
所
得
、
工
作
時
間
長
及
高
流
動
率
為
學
前
教

育
機
構
普
編
存
在
的
現
象
。
根
攘
全
國
劫
兒
教
育
協
會
的
統
計
，
托
見
中
心
的
教
師
全
年

平
均
所
得
為
九
、
0
0
0

美
元
，
其
中
僅
有
一
半
的
人
員
有
健
康
保
險
，
而
有
退
休
保
障

者
僅
佔
五
分
之
一
。
另
根
控
全
國
勞
工
聯
盟
一
九
八
七
年
的
統
計
，
這
個
行
業
的
流
動
率

高
達
四
二
%
'
居
各
行
業
之
首
。
因
此
對
於
托
兒
服
務
的
品
質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。

Z

立
集
現
定
有
待
統
一
及
修
正
|
|
l
目
前
各
州
的
立
案
現
定
分
歧
，
寬
般
不
一
，
且

有
許
多
州
之
現
定
已
有
十
五
年
或
三
十
年
未
曾
修
改
，
亟
待
重
新
修
正
以
符
時
宜
。

在
性
別
定
型
之
困
擾
|
|
托
見
中
心
之
教
職
員
幾
乎
全
是
女
性
，
不
易
提
供
充
份
的

角
色
示
範
，
尤
其
對
來
自
單
親
(
母
性
)
家
庭
的
女
童
，
更
缺
乏
對
異
性
角
色
的
認
識
機

會
。
根
攘
幼
教
專
家
的
研
究
建
議
應
加
強
教
師
的
教
育
及
在
職
訓
練
以
補
足
這
方
面
的
不

足
。

一 72 一

也
大
部
份
托
兒
之
家
未
經
立
案
|
|
攘
統
計
，
全
美
托
見
之
家
有
八
五
%
至
九
O
%

未
經
立
案
，
其
原
因
有
一
二•• 

@
大
部
份
之
立
案
規
定
係
針
對
托
兒
中
心
而
非
托
兒
之
家
。

@
數
量
太
多
，
管
理
不
易
，
無
從
管
起
。
@
立
案
與
否
對
父
母
的
選
擇
無
太
大
的
關
聯
，

影
響
立
案
的
意
顧
。
由
於
托
兒
之
家
收
托
之
兒
童
比
例
頗
大
，
劫
教
專
案
學
者
對
於
政
府

未
能
強
制
要
求
立
案
納
入
管
理
，
無
法
確
保
品
質
，
引
以
為
憂
。



的
改
進
建
議

針
對
現
存
的
問
題
，
許
多
學
前
教
育
專
家
或
機
構
相
繼
投
入
調
查
研
究
，
提
供
改
進

建
議
，
其
中
較
重
要
者
如
下.• 

L

提
高
教
師
薪
資
待
遇
l
|
自
根
攘
全
國
托
見
中
心
研
究
報
告
顯
示
，
有
三
O
%
的
教

師
及
四
五

M
W的
助
理
教
師
薪
資
所
得
低
於
或
僅
等
於
聯
邦
現
定
的
最
低
薪
資
，
不
足
以
維

持
其
家
庭
所
需
，
因
此
亟
待
提
高
薪
資
標
準
'
提
供
較
佳
之
福
利
及
保
障
，
才
能
解
決
高

流
動
率
之
困
擾
。

Z

改
進
立
案
組
定
|
|
有
關
之
建
議
包
括
:
@
不
岡
州
政
府
間
應
加
強
整
合
，
統
一

立
集
規
定
。
@
立
案
規
定
應
適
應
時
代
需
要
重
新
修
正
，
條
文
規
定
力
求
明
確
。
@
需
有

足
移
之
職
員
執
行
現
定
，
且
對
立
案
標
準
的
解
釋
、
執
交
應
力
求
統
一
。
@
立
案
手
續
力

求
簡
化
、
迅
速
。

雪
山
多
提
俱
兔
費
或
低
成
本
之
訓
轍
課
程
，
鼓
勵
托
見
機
構
之
工
作
人
員
進
修
，
以
提

昇
教
保
品
質
。

也
提
昇
托
兒
之
家
的
品
質l
l

建
議
透
過
各
種
不
同
的
途
極
協
助
揖
昇
品
質
，
如
@

在
社
區
大
學
或
其
他
教
育
機
構
內
開
設
免
費
或
低
學
費
之
訓
練
課
程
，
鼓
勵
托
兒
之
家
的

工
作
人
員
進
修
。
@
選
定
或
成
立
特
別
的
托
兒
中
心
作
為
鄰
近
托
見
之
家
的
聯
絡
中
心
，

由
中
心
負
責
訓
練
，
安
排
研
討
會
、
影
片
討
論
、
圖
書
借
閱
、
教
兵
玩
具
、
設
備
租
用
等

，
托
見
之
家
之
見
童
亦
可
安
排
每
過
至
中
心
作
團
體
活
動
。
而
中
心
之
教
師
則
需
經
常
至

托
兒
之
家
拜
訪
，
提
供
諮
詢
。
@
建
立
一
套
授
信
制
度
，
對
合
於
授
信
標
準
之
托
兒
之
家

授
以
證
書
，
證
明
其
具
專
業
能
能
力
。
@
建
立
註
冊
制
度
，
密
西
根
州
已
採
用
，
試
驗
結

果
較
立
案
制
度
來
得
經
濟
，
有
效
率
。

鑫
、
我
國
托
兒
制
度
概
況

根
按
中
華
民
國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的
統
計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華
灣
地
區
婦
女
就
業
人
旦
為

達
四
四
﹒
九
%
，
而
六
歲
以
下
兒
童
敢
為
二
、
六
八
九
、
九
八
六
人
佔
總
人
口
的
一
四
﹒

一
%
'
幼
見
送
托
在
現
今
社
會
的
高
度
需
求
自
此
顯
見
。
目
前
我
國
對
於
六
歲
以
下
兒
童

之
學
前
教
育
機
構
因
主
管
機
關
不
同
而
有
二
種
系
統
，
師
劫
稚
園
和
托
見
昕
，
拉
以
「
表

二
」
比
較
說
明
於
后
•• 

在二:托兒所及幼稚聞之比較

戶手zl 托 見 稚 圍

主管機關 中央:社內政部 中央方:教育育部
地方: 會處(局) 地:教廳(局)

立案機關 托見所設置辦法 幼稚教育法

收托兒童年齡 出生滿 l 個月至 6 個成 4 至 6 歲

所 數 4 ,083 2 ,210 

註冊人數 219 ,862 234 ,674 

*註6‘冊歲兒人數佔 2-
童之比例 13.5% 14.4% 

全天照顧、提供父通
原則為手半:x.才 日制、供應料服務及設施 、點心、午餐、午睡 點心或通服務

等服務

目的及功能
教保並童、強調器恆康 教育童於的保準育備 、強調
、安全及兒童整發入學前 教育
展

*托兒所、幼稚閻註冊人數僅佔 2 至 6 歲之27.9%比例偏低，
其原因有二 :CD社會上有許多未立泉之幼稚園、托兒所，其
收托人數未計入 o@部份 4歲以上見童仍在家或委也株姆照
顧，尚未入學。

料:托兒所、幼稚園之設施及服務內容理論上略有不同，但大部

份幼稚園為滿足父母之需求，現也提供全日照顧，因此二者
之服務內容大致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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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
兒
所
、
胡
稚
園
由
於
肢
托
四
至
六
歲
見
童
部
份
有
重
援
現
象
，
造
成
目
前
教
學
內

容
及
場
地
設
施
類
似
，
功
能
混
淆
，
主
管
機
關
管
理
不
昂
的
情
況
，
家
長
亦
不
知
何
所
適

從
。
有
關
二
者
割
分
之
議
近
年
來
屢
被
學
者
專
家
提
出
，
惟
迄
未
獲
定
論
，
為
健
全
當
前

之
學
前
教
育
制
度
贊
應
儘
速
解
決
。

為
使
於
與
美
國
托
兒
制
度
相
比
較
，
故
就
國
內
托
兒
所
現
況
，
政
府
的
角
色
，
現
存

問
題
等
說
明
於
后.. 



份
國
內
托
兒
所
說
況

早
期
托
兒
所
係
在
農
村
地
區
為
協
助
農
忙
婦
女
照
顧
幼
見
而
設
置
，
當
時
純
以
看
顧

為
主
，
較
注
重
安
全
及
健
康
。
如
今
隨
著
工
商
業
發
展
，
婦
女
就
業
人
口
增
加
，
都
市
地

區
托
兒
所
如
雨
後
春
筍
艘
林
立
，
而
其
服
務
內
容
亦
可
以
教
保
並
童
，
強
調
見
童
的
整
體

發
展
。
不
過
托
兒
所
的
品
質
個
經
營
者
之
理
念
、
教
育
背
景
、
塌
地
設
備
等
因
素
有
很
大

的
差
異
。
目
前
托
見
所
依
其
創
辦
單
位
的
不
同
可
分
為
三
種
類
型
，
其
服
務
現
況
以
「
表

立
己
摘
要
說
明
如
左•• 

表三:國內托兒所現況摘要求

守主副主立|村里、叫私見所托兒所托兒所

昕 數 20 2,867 1,196 

分配比倒(%) 0.49 70.22 29:29 

收托兒童數 3,747 121 ,303 94 ,812 

設立機關 政 府 社農區會理事會 私教人、學國梭
、融會 、會體

服聲對象 低收般入社家庭 偏遠或般農村家
一位家庭

一 區家庭 庭一家庭

平 均 12 16 20 兒童與教師比例

教 師
高中以上 高中以上 高中以上

教育程度

薪賢敬(N， T$師/月) 約 8 ，000~約10 ,000 6 ， 000約~8 ， 00。12 ，000~14 ， 000 

ω
政
府
的
角
色

L

政
策
方
面

托
兒
所
在
國
內
被
頓
為
兒
童
福
利
的
一
璟
，
由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主
管
，
其
政
策
係
基

於
兒
童
福
利
交
之
現
定
，
以
協
助
家
庭
保
護
兒
童
，
並
但
進
其
身
心
發
展
為
旨
。
由
於
財

諒
的
限
制
，
由
政
府
直
接
設
置
公
立
托
兒
昕
較
少
，
都
市
地
區
僅
有
臺
北
市
政
府
設
置
有

二
十
所
公
立
托
兒
所
，
以
照
顧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為
主
，
另
外
臺
灣
省
政
府
及
高
雄
市
政
府

則
補
助
鄉
鎮
，
農
漁
會
及
社
區
在
鄉
村
地
區
設
置
村
里
或
社
區
托
兒
昕
，
以
照
顧
偏
遠
地

區
及
社
區
見
童
。
目
前
政
策
仍
偏
重
鼓
勵
民
間
慈
善
固
體
或
公
司
企
業
及
私
人
多
設
置
私

立
托
兒
所
，
政
府
則
，基
於
輔
導
監
督
之
立
塌
。

旦
政
府
補
助
，
方
面

依
設
置
型
態
之
不
同
補
助
方
式
不
一•• 

ω
公
立
托
見
所
|
|
所
有
房
舍
建
築
、
設
備
、
人
事
費
用
，
經
常
費
用
等
均
由
政
府

騙
到
預
算
支
廳
，
保
育
費
用
則
揖
用
低
學
贊
政
質
全
部
繳
庫
，
接
統
計
一
九
八
四
年
每
年

平
均
花
寶
在
每
一
幼
見
之
費
用
約
為
四
萬
元
。

ω
村
里
托
見
所
l
J

咽
地
方
政
府
財
源
決
定
補
助
額
度
，
大
多
補
助
人
事
費
、
設
備

或
建
築
費
等
，
以
高
雄
市
政
府
為
倒
，
對
於
村
里
及
社
區
托
兒
所
每
年
補
助
每
所
三
萬
元

充
實
或
更
新
設
備
。

ω
私
立
托
兒
所
l
|
l
無
直
接
經
費
補
助
，
但
以
下
列
方
式
間
接
協
助

•• 

@
補
助
衛
生

局
每
學
期
辦
理
托
兒
所
兒
童
健
康
檢
查
乙
次
，
並
協
助
見
童
健
康
管
理
。
@
提
棋
教
保
人

員
參
加
研
習
或
在
職
訓
練
。
@
促
進
所
際
聯
誼
揖
供
參
與
大
型
觀
摩
、
親
子
活
動
之
機
會

一九一

n
a立
案
規
定
方
面

托
見
所
立
案
係
依
攘
內
政
部
訂
頒
之
「
托
見
所
設
置
辦
法
」
審
核
，
現
行
辦
法
條
文

僅
廿
四
條
，
較
美
國
把
兒
所
之
立
案
組
定
來
得
簡
單
、
具
彈
性
。
拉
就
其
中
較
重
要
部
份

與
美
國
之
現
定
比
較
於
表
四
•• 



在四:中美托兒，所主黨規定之比較

美 國中國

所長、教師、保育員、社會工作
員、護士

主任、教師、助理教師貝職教

無限制 1市
山
之J

M
師

d
a教理

任主
呦

,inOAU 叮
4
1
4
月J

~~~ nHUFORd -11AFO 
低
高
最
最

1.專科以上，兒福系或相關科系一

年以上經驗
2.師範或家職幼教科或相關科系畢
業，二年以上經驗

3.高中(職)斟上，專業訓練六個
月以上，三年斟上起驗

大
驗
(
經
書
上
證
以
師
年
教
二
)

具
)
州

上
)
專
里

以
州
(
蘇

中
份
學
密

高
部
大
(

可

i
n
L

B 、學經歷
主任

畢
業
課
個

A口

催
學
教
六
定

系
系
幼
練
檢

科
科
習
訓
或

關
上
關
位
業
驗
記

相
阿
以
相
會
專
經
登

或
分
或
，
或
上
師

系
學
教
驗
)
上
以
敬

福
個
，
經
業
以
年
小

兒
廿
職
上
學
分
二
國

上
程
家
以
職
學
，
或

以
課
或
年
(
個
上
園

科
教
範
一
中
別
以
推
者

專
劫
師
，
高
程
月
訪
裕

,
inLnOAt 

年
全
回
二

證
程

師
課

教
教

具
幼

，
之

上
上

以
以

中
中
上

高
高
以

149H 
教師

由
上
表
之
比
較
得
知
.
、
ω
目
前
國
內
托
兒
昕
師
資
在
最
低
標
準
上
與
美
國
無
太
大
差

異
，
但
美
國
師
資
普
一
偏
有
提
昇
為
大
學
(
專
)
凹
凸
上
畢
業
的
現
象
，
而
國
內
仍
以
高
中
(

職
)
畢
業
者
居
多
。
倒
美
國
並
無
設
置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規
定
，
而
國
內
辦
法
雖
設
，
實
際

上
卻
極
少
僱
用
，
大
部
份
仍
由
教
師
或
保
育
員
乘
任
，
有
名
而
無
賞
。
叫
在
見
童
與
教
保

?~I 

教職員

A 、年齡

1.專科以上社工系或相關科系
2.大專或高中(職)畢業，會催社
會工作十二個學分

3.高中(職)畢業，社會服聲經驗

三年。

社會工作員

線副
研上

業
以
琴
月
投
個
學
三
產
科
F

助
保
上

、
幼
以

理
職
中

譚
一
局
高

可
A
q
L
q
u

保育員

10-15 (保育員)
13-15 (保育員)
13-15 (保育員)
13-15 (保育員)
16-20 (教師)
16-20 (教師)

16.14 
35.5 (40人斟上)
21.5 (40人以上)

無限制

6.6 
9.4 

11. 7 
13.7 
16.5 
18.6 

25-35 
40---100 

至少應保留10%名額為低蚊入情
寒見童誡兔費用

15 
20 
25 

1.每一年或三年需換證一次
2.需有教師訓練發展計畫

3.場地需合乎區域計畫用途

教保人員與兒童
之比例

2 歲以上
2 歲
3 歲
4歲
5 歲
6 歲

室內外面場
室內

室外

(平方英尺/人)
最大班級教

3 歲以下
3 歲
4-5歲
5 歲以上

特別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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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民
之
比
倒
方
面
，
國
內
三
歲
以
下
兒
童
之
比
例
仍
偏
高
，
因
為
年
齡
愈
小
之
幼
見
愈
需

充
份
之
人
手
照
顧
，
比
例
應
再
降
低
。
叫
國
內
尚
無
最
大
班
級
容
量
之
限
制
，
常
有
一
間

教
室
擠
四
、
五
十
名
勃
兒
之
現
象
，
將
來
修
正
辦
法
時
略
加
以
限
制
。
切
換
證
規
定
可
確

保
托
兒
所
之
品
質
及
安
全
，
國
內
亦
無
比
姐
定
，
如
監
督
輔
導
人
員
許
可
宜
考
量
質
施
。



A
b監
督
輔
導
方
面

二
者
輔
導
方
式
，
除
美
國
有
換
證
兢
定
，
而
國
內
經
常
由
政
府
輔
導
聯
合
舉
辦
所
際

大
型
活
動
外
，
並
無
太
大
差
異
。
惟
國
內
之
輔
導
人
員
因
政
府
騙
制
限
制
，
未
能
隨
托
見

所
數
成
長
而
增
加
，
人
手
里
嚴
重
不
足
之
情
形
，
輔
導
難
以
落
實
深
入
。
以
高
雄
市
為
例

，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僅
一
人
，
除
辦
理
見
童
福
利
工
作
外
，
尚
需
辦
理
托
兒
所
立
案
申

請
勘
壺
，
對
於
全
市
一
四
0
所
托
兒
所
之
平
時
輔
導
監
督
寶
雞
兼
顧
。

丘
現
存
的
問
題

國
內
托
兒
所
近
幾
年
來
在
品
質
方
面
雖
已
有
提
昇
，
但
在
現
行
制
度
下
仍
存
在
一
些

問
題
，
拉
就
較
重
要
者
說
明
如
后•• 

ω
未
立
案
托
兒
所
亟
待
取
締
|
|
現
行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對
未
依
法
立
案
之
托
克
昕

無
嚴
格
取
締
罰
則
，
很
多
地
下
托
見
所
以
低
學
費
政
策
招
徐
生
意
，
惡
性
競
爭
，
嚴
重
影

響
劫
兒
身
心
健
康
。

ω
政
府
輔
導
人
員
嚴
重
不
足
無
法
有
效
發
揮
輔
導
監
督
功
能
。

ω
托
兒
昕
室
外
一
面
積
不
足
|
|
都
市
地
區
寸
土
寸
金
，
難
以
尋
覓
室
外
塌
地
，
部
份

托
見
所
因
而
無
法
申
請
立
案
納
入
管
理
，
而
原
立
案
之
托
兒
所
亦
往
往
因
超
般
人
數
使
室

內
、
外
，
空
間
不
敷
使
用
。
都
市
地
區
室
內
外
面
積
是
否
可
研
計
值
得
研
究
。

ω
父
母
觀
念
有
待
加
強
溝
通
l
|
國
內
托
兒
所
父
母
較
少
率
與
所
內
之
活
動
，
但
卻

經
常
要
求
教
保
人
員
教
幼
見
讀
書
、
寫
字
、+
4萬
等
，
雖
然
政
府
嚴
禁
教
幼
見
寫
字
，
仍

有
部
份
以
營
利
取
向
之
托
兒
所
以
此
迎
合
家
長
。
如
何
教
育
家
長
，
引
導
正
確
觀
念
，
擴

大
參
與
是
未
來
應
努
力
的
重
點
。

制
免
費
送
托
補
助
經
費
不
足
|
|
』
現
行
兔
贊
送
托
補
助
高
雄
市
每
人
每
月
為
八

0
0

元
，
托
兒
所
經
常
反
映
經
費
太
少
不
足
以
維
持
良
好
之
托
兒
品
質
。
此
點
有
待
分
析
其
成

本
，
予
以
合
理
補
助
b

的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亟
待
位
正
|
|
現
行
辦
法
有
關
未
立
集
托
見
所
之
取
締
罰
則
，

最
大
班
級
容
量
限
制

γ

教
保
人
員
與
見
童
之
比
例
、
換
證
規
定
、
區
域
使
用
限
制
、
托
嬰

部
份
設
備
及
有
關
規
定
等
均
宜
重
新
催
正
或
增
訂
，
以
利
管
理
。

的
教
保
人
員
流
動
率
偏
高
|
|
如
同
美
國
，
國
內
托
兒
所
亦
有
留
不
住
優
秀
人
才
之

困
盤
，
如
何
提
供
教
保
人
員
合
理
之
薪
資
福
利
，
提
高
其
社
會
地
位
，
鼓
舞
士
氣
等
均
有

待
努
力
。

肆
、
國
內
托
兒
制
度
未
來
﹒
努
力
方
向

L

重
新
劃
分
主
管
機
關
權
貴
|
|
目
前
幼
稚
園
、
托
兒
所
收
托
年
齡
重
復
，
功
能
混

淆
造
成
管
理
監
督
之
困
擾
，
下
列
二
方
式
或
可
採
行
:
@
維
持
現
行
主
管
體
系
，
但
嚴
格

劃
分
收
托
年
齡
，
劫
稚
園
招
收
四
或
五
歲
以
上
見
童
，
托
兒
所
招
收
五
歲
或
四
歲
以
下
見

童
，
以
利
輔
導
監
督
。
@
托
見
所
，
幼
稚
圈
統
由
一
個
部
門
主
管
，
整
合
方
關
姐
定
，
確

立
一
套
完
整
之
學
前
教
育
制
度
。

Z

加
強
監
督
輔
導
功
能
l
l

為
提
昇
托
見
所
品
質
，
除
應
儘
速
修
訂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
法
外
，
應
姐
定
輔
導
人
員
與
托
兒
所
致
之
比
例
，
俾
能
落
實
輔
導
考
核
工
作
，
此
外
政
府

亦
可
訂
定
工
作
手
冊
，
供
托
見
所
在
健
康
、
營
養
、
活
動
設
計
、
行
政
管
理
上
之
參
考
，

另
可
輔
導
托
兒
所
組
成
刊
物
編
輯
小
組
，
定
期
出
版
刊
物
，
溝
通
作
法
觀
念
，
加
強
宣
導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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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a提
昇
教
保
人
員
素
質
!
|
l
除
鼓
勵
大
專
院
校
開
設
學
前
教
育
有
關
課
程
以
培
訓
專

才
外
，
對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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